
关于准备2009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
申请材料的说明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申请表（学生类）

请申请人按要求如实填写。所提交申请表应与网上报名信息内容一致。申请表须由申请人本人签字确认，正式提交后不能修改有关信息（如留学期限、留学国别等）。

①“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人员请登陆国家留学基金委网上报名网址（http://apply.csc.edu.cn/ ），注册为用户，并认真阅读系统使用指南http://www.csc.edu.cn/gb/downloaddoc/manual.doc。

②“申请出国留学项目名称”请选择“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或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研究生专项项目名称，“受理机构名称”请选择“上海交通大学”。

③申请表中有一份贴彩色照片即可，其余一份可复印。

A个人基本信息：

“最高学历”请按现在在校的实际身份填写，如“在校博士生”、“在校本科生”、“在校硕士生”。

“行政职务”、“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职务级别”等项在校生应填写“无”。

B申请留学情况：

“留学专业名称”、“具体研究方向”及“重点资助学科专业代码及名称”请从列表中选择。

“计划留学单位”：国别及院校必须与所提交的邀请信或录取通知书一致。

“申请留学身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者）。

“申请资助期限”：请严格按照研修计划或录取通知书填写，录取后一般不得更改。

“计划留学出国日期”：按照留学基金委的要求，录取后需要办完相关派出手续后方可出国，请与国内外导师商量，拟定合适的出国日期。

“留学申请表备注”：请在此栏内填写，申请人留学专业所属（1）“985工程二期平台、基地名称”，（2）国家重点学科名称，以及（3）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确定的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课题及计划等（详细请查阅附件），如果留学专业同属上述三类重点则分别填写三类名称。

填写范例：①“985工程”二期重大平台：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②国家重点学科：计算机应用技术；③中长期发展纲要：重点领域：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下一代网络关键技术与服务

如联合培养导师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本专业领域最高奖项获得者亦请在此栏中说明。

D接受高等教育和在国内进修情况：

请填至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习情况，“时间”写预计毕业时间，“所获学位及证书”填“在读博士”

H学习/研修/计划：

联合培养申请人员请按国内外导师认可的研修计划填写。

申请人保证：申请人必须在打印出的申请表上亲笔签字。

单位推荐意见表

推荐意见应由申请人所在院系针对每位申请人填写。“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由学校主管部门填写，“单位公章”应为选派学校校章，“单位负责人签名”为学校校长签名。

①《出国留学申请表》填写完毕并提交后，打印时会自动生成空白的《单位推荐意见表》。申请人自行填写“被推荐人姓名”、“党派”、“已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填学习年限）。

② 申请人导师根据申请人实际学习情况认真填写推荐意见。并由院系主管领导签字盖章。申请人将经签字盖章后的推荐意见制作成电子版（WORD文档）以申请人姓名为文件名发送至janeliu@sjtu.edu.cn。
③《单位推荐意见表》提交两份原件。

④《单位推荐意见表》填写模版：

出国留学申请单位推荐意见表（填写模版）

单位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本单位留学主管部门：      研究生院            

联系人： 刘俭   电话：021-34206121  传真：021-34206122  电子邮箱 janeliu@sjtu.edu.cn
通信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邮政编码：200240                    

	被推荐人姓名：XXX                              已在本单位工作/学习 X 年

	申请表内容是否属实：□是□否 如有不属实之处，请予说明：

             申请人导师填写

2.单位推荐意见（包扩被推荐人学习、工作情况；学术、业务水平和发展潜力；综合素质与健康状况；外语水平；出国研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回国后的使用计划）：

             申请人导师填写

单位公章：院/系主管部门加盖    单位负责人签名：院/系主管领导加签 日期:X年X月X日


	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中央各部、委主管部门的复核意见，亦请在本栏写出）：

             研究生院填写



	单位公章：  上海交通大学校印       单位负责人签名： 校长签字  日期：X年X月X日


正式邀请信/入学通知复印件

①申请时须提交正式邀请信/入学通知。邀请信/入学通知须使用拟留学院校/单位专用信纸打印，并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导师签字。
    申请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如因拟留学院校（单位）行政审批手续规定限制，在申请截止时间前无法出具正式入学通知，则须出具使用拟留学院校（单位）专用信纸打印并由对方主管部门负责人/导师签字的意向入学通知。

②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提交的入学通知，应为无条件入学通知，但不包括如下条件：
    - 入学通知在申请人取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后方可生效；
    - 入学通知在申请人提供本科毕业/硕士毕业证书后方可生效；
    - 入学通知明确申请人在拟留学院校/单位须完成硕士课程后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③邀请信/入学通知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a. 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国内院校等。
    b. 留学身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或联合培养博士生。
    c. 留学时间：应明确起止年月。
    d. 国外指导教师。
    e. 留学专业或受邀人拟在国外从事主要研究工作。
    f. 所需费用及数额：须交纳的学费、注册费等有关费用；入学通知中如无费用说明，则需另提交学费清单。
    g. 联合培养博士生应在邀请信中注明被邀请人外语水平符合接受方要求。
    h. 外方负责人签字与联系方式。

④如邀请信/入学通知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需由国内单位加盖审核部门公章）。

⑤专项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对邀请信/入学通知有特殊要求的，按项目具体规定执行。

收取学费明细表、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证明

收取学费明细表、免学费或获得学费资助证明复印件（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人员提交）或有关学习费用证明复印件（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生类别人员提交）。

联合培养计划（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生类别人员提交）或学习计划（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人员提交）

联合培养计划或学习计划应由中外双方导师签字，1000字以上（外文）。联合培养计划或学习计划如为英语以外语种书写，需另提供经国内学校审核的中文翻译件（需加盖审核部门公章）。联合培养计划或学习计划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①研究课题名称；
    ②科研课题背景介绍；
    ③申请人国内科研准备工作概述；
    ④出国学习预期目标； 
    ⑤科研方法；
    ⑥科研工作时间安排；
    ⑦回国后续工作介绍。

成绩单复印件（中文）

成绩单包括本科、硕士（如有）、博士（如有）学习阶段，所开具的成绩单就截止到上一学期，且由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开具。

7.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8. 获奖证书复印件

仅需提供最近5年内获奖级别最高的证书复印件，最多不超过3个。

9. 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应提交外语考试成绩单复印件；联合培养博士生如在邀请信中对方已说明外语合格，可不附。

10. 身份证复印件

11．学籍证明

特别要说明在读身份，如硕博联读生或直博生等。

12．推迟答辩、毕业证明（如不需要，可不附）

13. 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复印件

在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站)办理。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08号；总机：68549999。

14.其他要求：

①所有书面材料一律使用A4复印纸打印或复印。

②推选单位审核后，须将每位申请人的书面材料（第1-9项）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并由主管部门加盖骑缝章。

③书面材料须一式二份，提交后不予退还，请各校、申请人自行留存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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